《开元壹号渠道合作合同》25年1-23月补充协议
甲方：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
乙方：洛阳优居优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洛龙分公司

甲乙双方于2024年8月签署了合同编号KYYH-YX-2024-1086的《开元壹号渠道合作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，原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为甲方开发的【开元壹号】项目提供渠道服务。现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在原合同的基础上签订本补充协议，承诺共同遵守执行：
1、 变更条款
（1） 将原合同第六条客户的认定标准进行变更
合同原内容为：
1、客户报备：乙方推介客户至项目现场前30分钟，合伙人通过浩客通将客户信息报备，由甲方通过对比系统确认报备是否成功，报备成功后关联至明源系统由置业顾问跟踪记录。
2、报备：合伙人推荐客户报备成功48小时内（含本数）到访的，按照到访之日起享有30天保护期。报备成功48小时内客户未到访的,为过期资源/公共资源，自48小时届满时起所有渠道仍可追踪直接约访，最终以在48小时内带访为准，自带访之日起重新计算保护期15日。
3、到访：合伙人推荐客户，报备成功48小时内到访，享有30天保护期(自首次到访之日起)，30 天内成交归属第一推荐人。30天保护期内多次到访保护期顺延30天(自最后一次到访之日起)。48小时保护期内到访客户保护期届满的，自保护期届满之日起成为公共资源，所有渠道均可带访，自带访之日起重新计算保护期 15 日。公共资源客户，15天保护期内多次到访，保护期顺延15天(自最后一次到访之日起)
4、自然到访：本项目所有自然到访客户（含来电客户，以置业顾问录明源为准），享有30天保护期（自最后一次到访之日起算），保护期届满后为过期资源，过期享受带访有效。
5、员工、业主合伙人：甲方员工、业主合伙人直系亲属（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姐妹、祖父母、夫妻）永久归甲方员工、业主所有（包含业主二次置业）。
6、过期资源：所有过有效保护期的客户均以带访为准，自带访之日起享有15日的保护期（自然来电来访客户除外）。
变更为：
1、客户报备：乙方推介客户至项目现场前30分钟，合伙人通过浩客通将客户信息报备，由甲方通过对比系统确认报备是否成功，报备成功后关联至明源系统由置业顾问跟踪记录。
2、报备：合伙人推荐客户报备成功48小时内（含本数）到访的，按照到访之日起享有30天保护期。报备成功 48 小时内客户未到访的,为过期资源/公共资源，自48小时届满时起所有渠道仍可追踪直接约访，最终以在48小时内带访为准，自带访之日起重新计算保护期30日。
3、到访：合伙人推荐客户，报备成功48小时内到访，享有30天保护期(自首次到访之日起)，30 天内成交归属第一推荐人。30天保护期内多次到访保护期顺延 30天(自最后一次到访之日起)。48小时保护期内到访客户保护期届满的，自保护期届满之日起成为公共资源，所有渠道均可带访，自带访之日起重新计算保护期30日。公共资源客户，30天保护期内多次到访，保护期顺延30天(自最后一次到访之日起)
4、自然到访：本项目所有自然到访客户（含来电客户，以置业顾问录明源为准），享有30天保护期（自最后一次到访之日起算），保护期届满后为过期资源，过期享受带访有效。
5、员工、业主合伙人：甲方员工、业主合伙人直系亲属（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姐妹、祖父母、夫妻）永久归甲方员工、业主所有（包含业主二次置业）。
6、过期资源：所有过有效保护期的客户均以带访为准，自带访之日起享有30日的保护期（自然来电来访客户除外）。

（二）将原合同“佣金费率”作如下变更：
2025年13月1日至2025年23月2831日期间（均含当日），乙方推介客户认购本项目房源的，佣金费率如下：
(1) 住宅/商铺佣金：
浩德天逸以及商铺佣金以及开元壹号其他住宅房源，以自然月为计提周期，月度认购房源1-4套，按照20000元/套计提；月度认购房源≥5套，按照30000元/套计提（通提不跨月）。
(2) 公寓佣金：
不考核计提周期，按照15000元/套计提（平层和LOFT均可，楼层不限）；
二、其他约定   
1. 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，上述条款仅作为补充或变更。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，以原合同为准，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不一致的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。
2. 本补充协议一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持贰份，经双方盖章后生效，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 方：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      乙 方：洛阳优居优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洛龙分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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